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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01F20180668 

 

致：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发行人”、“公司”或“游族网络”）的委托，并根据发行人与本所签订的专项法律

服务合同，作为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特聘专

项法律顾问。 

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

办法》”）及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公

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证监发[2001]37 号）、《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

法律业务管理办法》、中国证监会会同司法部签发的《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

（试行）》（证监会公告[2010]33 号）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中国证监会发布

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

于 2018 年 11 月 8 日出具了《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和《上海市锦天城律

师事务所关于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

称“《律师工作报告》”）、于 2018 年 12 月 26 日出具了《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

充法律意见书（一）》”）、于 2019 年 1 月 14 日出具了《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游

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

充法律意见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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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现就中国证监会于 2019 年 2 月 1 日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

二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81789 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要求律师补充说明的有关

法律问题进行补充核查，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与《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及《补

充法律意见书（二）》一并使用，本所律师在上述文件中声明的事项同时适用于本法律意

见书。本法律意见书为本所律师已出具的《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

见书（一）》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二）》的补充，《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

充法律意见书（一）》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中与本法律意见书不一致的部分以本法

律意见书为准。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除非特别说明，本法律意见书中所涉名称简称的含义与《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

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二）》所载相应内容一致。 

基于上述，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中国证监会的

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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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根据申请文件，报告期内申请人受到 3 笔行政处罚，涉及提供含有违背社会公德的

网络游戏产品以及虚假广告宣传等。请发行人在募集说明书中披露：报告期内受到行政

处罚的具体事项、主要原因、整改情况以及相关内部控制是否健全有效，是否存在严重

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请保荐机构、律师明确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意见： 

经查询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所在地主管机关网站、其他公开网络信息并经发行人确认及

本所律师的走访，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报告期内共受到 3 次行政处罚，具体情况如下： 

（一）2017 年 1 月 12 日，上海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对游族信息出具《行政处罚

决定书》（第 2520160404 号），认定游族信息存在网络游戏的推广和宣传中含有违背社会

公德的禁止内容、以随机抽取等偶然方式诱导网络游戏用户采取投入网络游戏虚拟货币方

式获取网络游戏产品和服务、未对网络游戏用户使用有效身份证件进行实名注册并保存用

户信息、终止运营网络游戏未提前 60 日予以公告的违法行为，决定对游族信息分别作出

罚款 30,000 元、罚款 20,000 元、罚款 5,000 元及罚款 5,000 元，合计罚款 60,000 元的行

政处罚。经本所律师核查，游族信息已足额缴纳了上述罚款。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关于实名注册、随机抽取和宣传推广问题的整改报告》及发行人

确认，游族信息针对上述行政处罚提出并逐步落实了相应的整改措施，上述处罚事项未对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正常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且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报告期内未再因前

述原因受到行政处罚。 

《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条规定，网络游戏经营单位提供含有违反本办法第

九条禁止的违背社会公德内容的网络游戏的，由主管机关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

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直至吊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

法》第三十一规定，网络游戏经营单位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以随机抽取等偶然方式诱导网

络游戏用户采取投入网络游戏虚拟货币方式获取网络游戏产品和服务的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 10,000 元以上 30,000 元以下罚款。《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网络游

戏运营企业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一条未要求网络游戏用户使用有效身份证件进行实名注册，

并保存用户注册信息的，由主管机关责令改正，并可根据情节轻重处 20,000 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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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网络游戏运营企业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二条终

止运营网络游戏未提前 60 日予以公告，由主管机关责令改正，并可根据情节轻重处 20,000

元以下罚款。 

根据《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设定的上述处罚标准，游族信息每个独立违规行为受

到处罚的金额均未超过上述规定处罚金额的上限。 

2018 年 9 月 18 日，本所律师对上海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进行了现场走访，针对

游族信息的上述处罚是否构成重大行政处罚对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了问询，工作人员对上述

处罚不构成重大行政处罚的访谈内容予以签字确认。 

2018 年 12 月 29 日，上海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出具《证明》，认定上述行政处罚

不属于重大行政处罚，相关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经核查，游族信息上述行政处罚的处罚金额合计为 60,000 元，约占发行人 2017 年度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0.009%，对发行人财务状况影响较小。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游族信息受到的上述行政处罚不属于情节严重的行政处

罚，相关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行为；游族信息已针对处罚所指不规范性行为进行了整改，

上述行政处罚未影响发行人或游族信息业务的正常开展，未严重损害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未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不会对本次发行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二）2017 年 7 月 28 日，上海市工商局机场分局对驰游信息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

（沪工商机案处字[2017]第 200201610098 号），认定驰游信息为推广其发行的“狂暴之翼”

手游（国内版），自行设计制作广告内容宣称“苹果付费榜第一 今日限免”中的“苹果付

费榜排名情况”和“在广告投放期间限时免费的情况”与实际情况不符，构成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第（二）项所述之虚假广告行为，所涉及之广告费用

总计 27,331.93 元；鉴于驰游信息发布广告时间短，社会影响小，且在案件调查过程中积

极配合办案人员的调查，如实说明案件的事实真相，在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检查后立即停

止发布违法广告、删除违法广告内容，消除影响并对其他游戏广告开展全面自查，杜绝违

法广告再次出现，不构成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上海市工商局机场分局决定对驰游信息作出

罚款人民币 54,663.8 元的减轻处罚。经本所律师核查，驰游信息已于 2017 年 8 月 10 日足

额缴纳了上述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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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提供的《关于发布虚假广告行为的整改报告》及发行人确认，驰游信息针

对上述行政处罚提出并逐步落实了相应的整改措施，上述处罚事项未对发行人及其子公司

的正常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且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报告期内未再因前述原因受到行政处

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发布虚假广告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责令停止发布广告，责令广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处广告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

罚款；两年内有三次以上违法行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广告费用五倍以上十倍以下

的罚款。根据上述规定，上海市工商局机场分局针对驰游信息上述行为作出了法定罚款金

额范围以下的减轻处罚，不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形。 

2018 年 9 月 20 日，本所律师对上海市工商局机场分局进行了现场走访，针对上述处

罚是否构成重大行政处罚对作出上述行政处罚的经办人员进行了问询，该经办人员对上述

处罚不构成重大行政处罚的访谈内容予以签字确认。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证明》，证明：“上海驰游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自 2016 年 6 月 1 日至开具证明之日，除 2017 年 7 月 27 日因发布违法广告被

行政处罚外，没有发现其他因违反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记录。该案件

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案件。” 

经核查，上述行政处罚的处罚金额为 54,663.8 元，约占发行人 2017 年度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净利润的 0.008%，对发行人财务状况影响较小。 

本所律师认为，驰游信息受到的上述行政处罚不属于情节严重的行政处罚，相关行

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行为；驰游信息已针对处罚所指不规范性行为进行了整改，上述行政

处罚未影响发行人或驰游信息业务的正常开展，未严重损害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未严重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不会对本次发行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三）2018 年 3 月 20 日，上海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对游族信息作出《行政处罚

决定书》（第 2520180071 号），认定游族信息经营的网络游戏“女神联盟”存在部分女性

游戏人物衣着暴露，违反社会公德，已构成《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第九条第（九）项

规定之提供含有违背社会公德的网络游戏产品的违法行为；鉴于游族信息在被现场检查时

已积极对该游戏内部分女性游戏人物衣着暴露的情况进行了整改，主动减轻了违法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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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后果，上海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决定对游族信息作出责令改正并处罚款 10,000

元的减轻处罚。经本所律师核查，游族信息已于 2018 年 3 月 29 日足额缴纳了上述罚款。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关于部分女性游戏人物衣着暴露问题的整改报告》及发行人确认，

游族信息针对上述行政处罚提出并逐步落实了相应的整改措施，上述处罚事项未对发行人

及其子公司的正常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且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报告期内未再因前述原因

受到行政处罚。 

根据《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条规定，网络游戏经营单位提供含有违反本办

法第九条禁止的违背社会公德内容的网路游戏的，由主管机关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直至吊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上海市文化市场

行政执法总队针对游族信息上述行为除作出了处以罚款 10,000 元的减轻处罚外，未作出

责令停业整顿等其他行政处罚决定，因此，游族信息受到的上述行政处罚不属于该办法规

定的情节严重的情形。 

2018 年 9 月 18 日，本所律师对上海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进行了现场走访，针对

上述处罚是否构成重大行政处罚对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了问询，工作人员对上述处罚不构成

重大行政处罚的访谈内容予以签字确认。 

2018 年 12 月 29 日，上海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出具《证明》，认定上述行政处罚

不属于重大行政处罚，相关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经核查，上述行政处罚的处罚金额为 10,000 元，约占发行人 2018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净利润（未经审计）的 0.001%，对发行人财务状况影响较小。  

本所律师认为，游族信息受到的上述行政处罚不属于情节严重的行政处罚，相关行

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行为；游族信息已针对处罚所指不规范性行为进行了整改，上述行政

处罚未影响发行人或游族信息业务的正常开展，未严重损害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未严重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不会对本次发行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子公司报告期内受到的 3 次行政处罚均不属于情节严

重的行政处罚，相关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行为；发行人子公司已针对处罚所指不规范性

行为进行了整改，上述行政处罚未影响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未严重损害

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未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不会对本次发行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以下无正文，下页为本法律意见书的结尾和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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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系《关于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

见书（三）》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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